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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壹、會議名稱：「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108年度工作計畫

研商會議 

貳、會議時間：107年 12月 25日上午 9時 30分 

參、會議地點：本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劉副總工程司昌文 

伍、記錄人：許宏達 

陸、參加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業務單位報告：(略) 

玖、報告事項： 

案由：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決議：洽悉並詳附表。 

拾、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計畫 108年度工作計畫書，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原則同意各執行機關所提報研擬之工作計畫書，請各機關

或單位依會中討論意見修正各該作業計畫，據以為後續執

行進度控管依據。 

二、 各機關單位 108及 109年執行上如需協助事項，請先送本

署業務組。另請本署業務組於下次控管會議前先行彙整各

執行單位提案，並先送各與會機關單位，俾利會中討論。 

案由二：各工作項目控管里程碑，提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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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各執行機關單位依提報里程碑內容控管各工項執行進

度。 

二、 台水公司馬公 6,000 噸海淡廠工程請先依目前修正計畫

書(草案)內容，據以研提里程碑，並提本計畫控管會議討

論。 

三、另各執行機關里程碑內容如有需修訂部分，請於下次控管

會議召開前提送本署業務組彙整，俾利會中討論。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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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表 

項

次 
歷次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1 

各負責機關所提里程碑內容不足，致無

法具體控管，部分內容亦與行政院所核

定計畫事項不符，請各執行機關依各工

項性質並參照里程碑範例(詳附件 2)，

於文到一週內填妥及送本署彙整。後續

請本署水源組於 9 月上旬前邀集各執行

機關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及妥訂里程碑

具體內容，以利後續進度管控。

(107.8.14) 

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台水公司 

水源組 

金門縣政府：已依決議內容於限期內提送彙整。 

連江縣政府：已依決議內容於限期內提送彙整。 

澎湖縣政府：本案依會議決議事項配合辦理 

台水公司：里程碑具體內容已修正提報。 

水源組：已彙整各單位提送里程碑，並於 9 月

13日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及修定。 

解除列管 

2 

 有關計畫內澎湖及金門地區地下水

保育管理分項，由本署水文技術組負責

督導該縣府及台水公司辦理；惟涉及私

有水井管理、地下水水權核發部分，由

本署水政組協助督辦，並請水源組控管

整體計畫進度。(107.8.14) 

水文組 

水政組 

水源組 

澎湖及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後續督辦方

式，由本署相關組室(水文組、水政組、水源組)

遵照決議內容辦理。 

解除列管 

 

3 

 請各執行機關（單位）於 107 年 10

月底前，將工程執行與營運階段所創造

就業機會，以及降低失業率之具體效益

評估資料，函送本署彙整。(107.8.14) 

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台水公司 

1. 經查前瞻綱要計畫就水環境建設已推估工

程執行每年平均可創造1.1萬~1.4萬工作機

會 (106~113 年共 8 年總經費 2500 億元)，

即每投入 284~223萬元經費約可創造 1個工

作機會。為求與前瞻綱要計畫標準一致，建

議本計畫亦依該原則推算，並本計畫分成 10

個工作項目由各離島縣政府執行，經費較分

散，建議以每年總經費估算。 

1. 解除列管 

2. 工 程 執 行

階 段 請 依

前 瞻 綱 要

計 畫 推 估

可 創 造 工

作機會。 

3. 營 運 階 段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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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歷次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2. 營運階段所創造就業機會部分因本計畫各

分項性質差異大，新建工程(如吉貝、七美

海淡廠)應會增加營運人力；其他設施更新

改善或營運管理計畫則可能在既有人力下

辦理即可。本部分建議於各分項工作完成

時，再由各執行單位據實檢討提出。 

部分，請於

108 年 7 月

依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檢

討 可 創 造

工作機會。 

4 

 請各執行機關務必詳閱行政院核定

計畫內容及遵循辦理提報，非屬計畫範

疇，本署自不得違背計畫補助。

(107.8.14) 

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台水公司 

金門縣政府：遵照辦理。 

連江縣政府：遵示辦理。 

澎湖縣政府：提報計畫已依核定計畫內容遵循

辦理。 

台水公司：依計畫遵循辦理提報。 

1.解除列管 

2.後續如有發

現非屬計畫

範疇部分，

請適時提出

檢討修正。 

5 

 請各單位依本次會議討論共識，儘

量縮短各項工程期程，以早日發揮效

益，並在各項工程經費額度不變之原則

下依前開共識修正控管里程碑及各年度

經費需求，惟因 108 及 109 年度預算數

已送立法院不宜調整。(107.9.13) 

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台水公司 

金門縣政府 

1. 108及 109年度期程配合辦理。 

2.各案完成期程配合調整提前，經費視實際情

形酌予修正，說明如下： 

 (1)金門地區湖庫浚渫及改善工程，依原定計

畫辦理期程自 108年開始，112年完成。 

 (2)金門跨海橋樑附掛自來水管工程，依原定

計畫辦理期程自 110年開始，113年完成。 

 (3)金門地區湖庫原水導水改善工程，依原定

計畫辦理期程自 108 年開始，113 年完成，

完成時間修正為 111年。 

 (4)金門地區地下水保育管理計畫，依原定計

1. 解除列管 

 

2. 連 江 縣 政

府 所 提 工

作計畫，因

未 有 代 表

出席，另訂

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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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歷次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畫辦理期程自 108 年開始，113 年完成，完

成時間修正為 111年。 

連江縣政府 

本縣執行計畫有 3 項，其中「馬祖地區供水設

施更新改善工程」內容包含「湖庫間水源調度

管線建置更新」及「水庫水源之淨水處理改善」

等 2 項，然為因應近年本縣水情不佳，檢討需

優先執行「水庫水源之淨水處理改善」工程，

以改善缺水問題，此外工期約 200 日曆天，能

於年度內執行完成，惟工程總經費需求約 3500

萬元整，逾該項計畫 108 年所編列之補助款

2,000 萬元，若調整作為跨年度執行對於水情

改善恐緩不濟急，再加上 108 年度預算數亦已

送立法院審議，實不宜再做調整更動；為避免

影響到其他年度預算數，請准同意本縣在不增

加經費需求下，由所轄其他計畫額度內勻調支

應。 

澎湖縣政府：本府提報計畫將依里程碑時程儘

速辦理 

台水公司：本項決議辦理說明詳項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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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歷次會議決議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6 

 澎湖七美、吉貝海淡廠涉及用地取

得作業，請台水公司儘速辦理先期作

業，確認用地範圍及權屬，並請於下次

進度控管會議提出說明。另用地取得、

統包招標前置作業、…等期程尚有縮短

之空間，興辦計畫及海域調查可提前辦

理，爰請以提前至少一年完成為目標修

正里程碑。(107.9.13) 

台水公司 

 

本公司經內部開會並研議後，內控里程碑已修

正為提前一年完成(112年)。 

解除列管 

 

7 

 各工項內容，請各執行單位依行政

院核定計畫提列，並依前開決議修正里

程碑於 107年 9月 28日前提送本署水源

組。(107.9.13) 

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台水公司 

金門縣政府：已依時程配合提送。 

連江縣政府：已依決議內容於限期內提送大署

彙整。 

澎湖縣政府：本府已依時程配合提送 

台水公司：里程碑已修正提報。 

解除列管 

 

8 

 因連江縣政府未出席，請本署水源

組會後洽連江縣政府，依本次會議決議

原則修正控管里程碑，並於下次進度控

管會議報告。(107.9.13) 連江縣政府 

水源組 

連江縣政府 

1.已依決議內容於限期內提送大署彙整。 

2.因會議時間與既有行程衝突，不刻前往，請

准同意以書面為之。 

水源組 

已督導連江縣政府，依本次會議決議原則修正

控管里程碑，並已提送本署彙整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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